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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凯声

　　浙江大学的吴华教授向我推荐了《民办教育司法案例》一

书，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。对于写序这类的事情，除了我的

学生，除了实在推却不了的人情，我一般都会加以谢绝，因为我

并没有可以到处为人写序的资本。但是紧接着该书的作者就寄

来了书稿。翻开书稿，我感觉到了作者做事一丝不苟的态度。

资料的翔实，编辑的严谨，都洋溢着一种务实的精神。

与以前的同类书籍相比，这本书确实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

方。在我看来，编这类书籍并不在于增加新的知识，而只是对已

有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整理。因而这类工作往往不被重视，一些

书编得也粗枝大叶，常见错讹之处。该书尽管不是一本理论性

的书籍，但是逻辑严谨、思路清晰，让人感到作者扎实的理论基

础。同时该书的作者对自己的读者十分了解，知道他们在日常

工作中会遇到的问题，以此为依据将全书分为投资者篇、董事会

篇、行政机关篇、教师篇、学校法人篇、教育消费者篇等部分，每

一个案例都精心挑选并加以评析，使该书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。

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从阅读中获得收益。

我并不认识该书的作者。但我欣赏他们所作的工作，并且

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求实创新的人来做这些工作。

２００４年仲夏于北京西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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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，经过逐步恢复的我国民办教育

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。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计，截至２００３
年底，我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７万多所，在校生总规模达

１４１６万人。民办教育在我国的教育格局中，已经成为一支不可

忽视的力量，它在促进我国的教育多元化方面，日益发挥着不可

替代的作用。

然而，民办教育的成长道路并不平坦，这二十几年也可以说

是民办教育举步维艰的发展时期。尽管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

法》到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、《民办高等教育暂行条例》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，再到《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

划》等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文件，都曾明确指出，国家积极鼓励社

会各方面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办学，但在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正式实施之前，始终没有一部权

威性的关于民办教育的法律来调整民办教育发生的法律关系，

这与我国的国情，以及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态势极不相称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民办教育行业内发生种种纠纷，需要从法律

法规的层面给予解释和回答的时候，始终面临着法律缺位的尴

尬。民办教育的投资者、管理者、从业者和受教育者，在自己的

权益受到侵害、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解决的时候，往往要面临

许多的困惑和无奈。比如，对于投资者而言，必须加强对学校资

金运转的调控，其间可能发生的引资、挪用资金、挪用公款等问

题，当然是投资者最为关注的焦点；对于学校的组织机构而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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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是否正常设立和运转，是否能够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，事

关一个民办学校能否健康发展的大局；教育行政部门是民办学

校的审批和主管部门，其行政意识和行政水平，直接关系到一所

民办学校的发展乃至命运；民办学校作为民办非企业法人，在经

营和运转过程中，自然会遇到诸多错综复杂的司法纠纷和法律

困惑，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纠纷、化解矛盾，是每一个学校

法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；在民办学校，教师、家长和学生有着

不同于公办学校的社会和法律角色，教师不再是纯粹的施教者，

而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，学生及其家长，则是教育消费者，是教

育服务的购买者，这中间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更加复杂，各方合法

权益的保护问题也就更加引人关注。直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的正式

实施，方才标志着我国民办教育向法制化、规范化发展迈出了坚

实的一步。

作为国内第一家民营的教育产业研究机构，时代教育管理

公司始终关注着民办教育成长和发展的法律环境。《民办教育

司法案例》一书，就是时代教育管理公司的研究人员在民办教育

法律关系分析方面编撰的一本专著。全书分“案例点评”、“司法

评析”和“相关法律法规汇编”三大版块。“案例点评”版块搜集

整理近二十年来民办教育领域发生的若干重要的、具有一定代

表性的民事、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，按照“投资者篇”、“董事会

篇”、“行政机关篇”、“教师篇”、“学校法人篇”和“教育消费篇”予

以分门别类，具体分析案件中每一个法律主体的法律行为，从专

业律师的角度辨析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审判结果。更为重要的

是，最后还就每个案件对中国教育尤其是民办教育的借鉴价值

加以点评，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。“司法评析”版块选择

民办学校常见法律问题，引经据典，释惑答疑。“相关法律汇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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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块荟萃民办教育法律法规，可以在民办教育法律资料检索方

面，提供一个准确、实用的法律文本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们注意

将图书的严谨性和可读性结合起来，既有严谨的法律分析，又有

详尽的案例故事，标题也作成了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章回体，主要

目的还是想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轻松好读的阅读文本。全书的

编撰，始终贯穿着专业、务实、规范、准确的价值追求，以期让本

书成为民办学校投资者、举办者、管理者、从业者和受教育者拥

有一个忠实的案头法律顾问，同时也为民办教育的决策者、研究

者、法律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。

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，得到了在民办教育界有关专家的殷

切关注和指导，华东师范大学的吴志宏教授、浙江大学的吴华教

授始终给予热切的鼓励，著名教育法学专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

劳凯声先生，拨冗为本书作序，并对我们的工作予以热情的鼓励

和中肯的评价。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柴冠宏律师审核了本书

相关的法律问题。在此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深表谢忱。

王　康

２００３年８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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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资 者 篇



１．
引外援变起仓促，借钱款祸结无端
———冯临渤挪用学校资金案

【案情回放】

雨来中学曾经是北京市比较兴旺的一所民办学校。该学校

于１９９４年由冯临渤个人投资创办，于１９９５年９月正式招生。

冯临渤担任董事长和校长职务，为学校的法定代表人；原北京市

某中学副校长王某任执行校长；学校聘请了老作家管桦为名誉

校长。学校采用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。

为了优化学校的外部发展环境，１９９７年底，冯临渤聘请了

有一定社会背景的瞿某担任校长，并任学校的法定代表人，而自

己只保留学校董事长的职务。学校的日常管理由王某负责。

然而，这一举动正是学校麻烦的开始。分别担任校长和执

行校长的瞿与王二人矛盾不断，并逐渐激化。经过反复考虑后，

冯决定请瞿离开学校，并对其职务进行合法变更。然而因为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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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原因，瞿没有离去。此时，大兴县教育局开始介入本事件，但

本事件始终没有得到圆满解决。冯不满，并表示要对教育局提

起行政诉讼。

拉锯战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９年下半年。其时王某已经辞职离

校；雨来中学已经陷入了混乱的状态，在１９９８年高考甚至出现

了因为学校组织混乱而考生集体迟到的严重问题。

１９９９年８月，学校有人举报冯临渤在学校管理中有挪用资

金、侵占学校财产的问题。当年８月２２日，冯被当地公安机关

刑事拘留，同年９月２４日被批准逮捕，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１日被取保

候审。

２００１年２月８日，大兴县人民检察院以京大检刑诉字

（２００１）第１３０号起诉书向大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指控冯临

渤犯有挪用资金罪。起诉书认为：“冯临渤在担任北京市私立雨

来中学校董事会董事期间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于一九九九年四

月（起诉书原文如此，与第二次起诉时的文书对照，应为“一九九

八年四月”）及一九九九年一月间，私自将学校资金共五十万元

先后两次借给北京市私立汇英中学使用，其中二十万元已归还

冯临渤，三十万元案发后已追缴并发还雨来中学。”

在法院审理过程中，大兴县人民检察院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９日

以案件事实、证据有变化，要求撤回起诉，大兴县人民法院以

（２００１）大刑初字第７７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。

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２日，检察院以京大检刑诉字（２００１）第２０６
号起诉书以挪用资金罪重新起诉冯临渤，请求法院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刑法》）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

定予以处罚。

被告人冯临渤辩称，首先，自己是北京市私立雨来中学唯一

的举办者、投资人，任董事长，对学校资金具有控制权；第二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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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有权借款给私立汇英中学，雨来中学的管理体制一直就是这

样沿袭下来的，在体制未完善之前，谈不上“私自”；第三，雨来中

学的财产不是公共财产，是个人投入的，将此财产变为国有财产

没有法律依据；第四，借给汇英中学的钱是以雨来中学名义借出

的，没有利息和个人好处，完全是学校之间的帮助；第五，所借出

的款项应该属于冯个人。

冯的辩护律师指出，冯借款给汇英中学是以雨来中学的名

义，其行为属于单位之间的资金拆借；同时，起诉书认定的５０万

元借款属于雨来中学的证据不足。冯临渤是以雨来中学的名义

借出该款项的，即便５０万元是雨来中学的，根据２０００年６月３０
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，冯的行为也不构成挪用资金罪，因此请

求法院宣告冯临渤无罪。

法院经审查认定，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３日，冯在北京国际信托投

资公司复兴路证券交易营业部冯的账户中提取２０万元，并于同

日汇入汇英中学，有北京城市合作银行进账单为证。１９９９年１
月８日，对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复兴路证券营业部对账查询

单表明，通过支票从冯的账户上转出３０万元，并有汇英学校董

事长乔某的收条为证。１９９９年５月９日和１４日，冯收到汇英

中学的２０万元还款，冯给对方打了收条。乔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０
日将３０万元交到大兴公安局。乔的证言证实：一共向冯借过两

次钱，都是建校办学用，他是向雨来中学借钱，他认为冯代表雨

来中学，所以跟他借。

以上证据法院予以采信。因此，法院认为，该案中没有证据

证实冯临渤以个人名义将私立雨来中学的资金借给汇英中学。

检察院的指控证据不足，指控罪名不成立。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

作出（２００１）大刑初字第２２３号刑事判决：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

一百六十二条第（三）项，判决冯临渤无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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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９日，大兴区检察院以京大检刑抗（２００１）第

１号抗诉书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，北京市人民

检察院第一分院支持抗诉。

抗诉意见认为：“原审被告人冯临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违

反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和该校董事会章程的有关规定，私自将

学校教学资金以个人名义借给其他单位使用，且数额巨大，其行

为侵犯了本单位财产权利，危害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。根据

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，构成挪用资金罪，应予以刑

罚处罚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该案无证据证实冯临渤以个

人名义将雨来中学资金借给汇英中学使用，属认定事实有误，适

用法律不当。”

抗诉方认为，自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以后，冯不再担任雨来中学校

长职务，身份为校董事会董事，其本人已经不能代表学校。在汇

英中学提出借款后，冯未向学校董事会及校长请示，将其控制的

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复兴路证券交易营业部账户中的雨来中

学资金先后借出，直至案发，长达一年四个月，在此期间，冯未向

学校汇报，应属于个人行为，所以不属于单位之间的资金拆借，

也不属于冯以单位名义借款。抗诉机关还提出，根据对学校出

资情况的审计以及学校瞿某等几位董事的证言，雨来中学的办

学属于投资入股，不是冯临渤一个人投资，证明冯临渤没有处置

学校资金的权利。

冯及其辩护人提出，冯是该校的董事长，有权代表学校将款

借给汇英中学使用，是私立学校之间的互相帮助。冯的辩护人

向法庭提交了受市教委委托审计的报告等多项审计材料，证实

冯临渤是雨来中学的举办人和投资者，因此，冯在雨来中学处于

特定情况下代表该校将款借给汇英中学使用的行为不构成挪用

资金罪，请求法庭依法宣告冯临渤无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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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审法院认为，抗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不足，因此对抗诉意

见及证据不予采纳。法院认为：“北京市私立雨来中学和北京市

私立汇英中学均系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具有事业法人资格的

教育机构，被告人冯临渤在校担任负责人并掌控部分学校财产，

公诉机关、抗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冯临渤以个人名义将

北京市私立雨来中学的资金借给北京市私立汇英中学使用，一

审法院判决认定冯临渤无罪正确，审判程序合法，应予维持。”

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５日，二审法院作出了终审裁定：“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八十九条第（一）项，裁定如下：驳回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，维持原判。”

（案例来源：对冯临渤本人的采访，并经允许获得相关法律

文件）

【相关链接】

由于冯临渤在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４日被捕，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３日，

大兴县教育局向北京市教委基教一处发文，文件名称为《大兴县

教育局关于变更北京市私立雨来中学举办者和学校董事会董事

长的请示》，文件编号为兴教发（１９９９）３９号。该文件称：由于冯

临渤被捕，根据《北京市民办中小学、幼儿园管理暂行规定》第二

十九条及实施细则第八、九、五十三条第七款，冯已不具备担任

举办者和董事长的资格。“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同意学校董

事会作出的决议，变更冯临渤雨来中学举办者的资格，由著名作

家、教育家管桦为雨来中学举办者。同时，变更冯临渤雨来中学

学校董事会董事长资格，由瞿某任雨来中学董事会董事长。”但

是，北京市教委对该请示没有作出答复。

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２日，大兴区民政局根据大兴区教育局签署

的审查意见，重新为雨来中学发放了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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